
中国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2021 年修订）

（节选学士学位部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及国家相关文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

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学校按照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或备案的学科门类及

专业类型授予学位，所授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第三条 依据本细则申请学位者，应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并具

备相应的学术水平。

第二章 学士学位

第四条 学位授予条件

1. 符合本细则第三条要求的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主修专

业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经审核达到下述学术水平准予毕业者，可申

请主修学士学位：

（1）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3）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本专业全学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2.0；

成人高等教育学生本专业全学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网络教育学生

本专业全学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2.0，毕业论文（设计）成绩 80 分

及以上，并通过北京市成人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或全国公共英



语等级考试三级（笔试+口试）。

2. 符合本细则第三条要求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获得主修专业

学士学位证书且同时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可申请辅修

学士学位。

3. 符合本细则第三条要求的全日制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完成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可申请第二学士学

位。

第五条 学位授予

1. 本科生院负责组织对本科毕业生的学位授予工作。各学院负责

对本院各专业本科毕业生、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对成人及网络本科毕业

生的成绩和毕业鉴定等材料逐一审核，对符合本细则第四条规定者，

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后，确定建议授予学士学位名单，本科生

院汇总后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拟授予学位人员名单。

2.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听取本科生院说明的基础上，对拟授予学

位人员名单进行审定，通过者可获得学士学位，并予以公示。

3. 离校时没有获得主修学士学位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在学校规

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已毕业的成人及网络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后一年

内，可向学校提出申请，满足学位授予条件的，可授予学士学位。


